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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配天智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□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□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通过执行法院裁定，取得大富科技（安徽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大富科技”）控股股东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配天集团”）100%

股权，进而间接持有大富科技 25%股权。配天集团为大富科技控股股东，蚌埠市人民政府

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大富科技实际控制人。使得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由

孙尚传先生变更为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二、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

住所 安徽省蚌埠市涂山东路 1757 号投资大厦 

注册资本 3,000,000,000 

成立日期 2000年 7月 4日 

主营业务 

政府金融服务平台的构建和运作，对担保、典

当、保险、期货、融资租赁、基金、证券、银

行、信托类金融服务业的投资；城市资源的综

合开发和利用，对城市基础设施、基础产业、

房地产业和文化产业的投资、建设和经营；工

业自主创新项目的开发和产业化培育，对新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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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、新材料、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、

建设和经营；对物业、股权、证券、信托和银

行理财产品类策略性投资，委托贷款、集团内

资金拆借，受托资产管理；经批准的境外投资

业务。（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

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法定代表人 周学保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控股股东名称 蚌埠中城国有资本投资运营有限公司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-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-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

蚌埠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蚌埠投资”）通过债转股持有配天

集团 100%股权并间接持有大富科技

25%股票，于 2024年 9月 2日已经蚌

埠投资第一届第 285 次董事会履行

内部决策程序，并已履行国有资产管

理相关审批手续。 

 

（二）其他主体 

名称 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类型 政府单位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

因执行法院裁定，蚌埠投资取得大富科技控股股东配天集

团 100%的股权，进而间接持有大富科技 25%股权，成为大

富科技间接控股股东，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



公告编号：2024-033 

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蚌埠国资委”）成为大富科技实际控

制人，同时成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

合惩戒对象 
否 --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-- 

其他相关情况 
蚌埠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为蚌埠投资的实

际控制人 

三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4年 4月 23日，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受理蚌埠市远大创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对

配天集团的重整申请，并指定配天集团清算组担任配天集团管理人。2024 年 6 月 7 日，

法院裁定配天集团等五家公司进行合并重整，并指定配天集团清算组担任配天集团等五家

公司的管理人。2024 年 9 月 6 日，法院裁定批准配天集团等五家公司的《合并重整计划

草案》。 

按照《合并重整计划》，配天集团原先所持有的大富科技 42.51%股份中的 17.51%按照

重整计划抵偿相关担保债权，剩余 25.00%将留在配天集团。在《合并重整计划》规定的

期限内，其他债权人均未选择承债式转股，仅蚌埠投资选择以部分债权承债式转股。2024

年 10月 10日，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裁定配天集团 100%股权调整至蚌埠投资所有，2024

年 10 月 12 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过户完成后蚌埠投资通过配天集团间接持有大富科技

25%股权，蚌埠国资委成为大富科技实际控制人，同时成为挂牌公司实际控制人。 

本次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系因执行《安徽配天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等五家公司合并重整

计划》导致，本次权益变动暂时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，暂时不会对公司日

常生产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，不会影响公司的人员独立、财务独立和资产完

整，不存在损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
公司已与信息披露义务人积极沟通，敦促其按

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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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详情参照公司于同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

让系统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相关公告

文件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本次实际控制人变更后，实际控制人将不直接持有公司股份，不涉及限售事宜。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，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。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相关法人主体的营业执照 

2.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人民法院《民事裁定书》 

 

 

 

 

 深圳市配天智造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10月 17日   


	一、 变更基本情况
	（一） 变更主体
	（二） 变更方式

	二、 变更后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
	（一） 法人
	（二） 其他主体

	三、 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
	四、 其他事项
	（一） 信息披露事项
	（二） 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
	（三） 限售情况
	（四） 其他

	五、 备查文件目录

